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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bookmark: _Toc19088]1.1 编制目的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的重要论述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抗旱和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市委、市人民政府和区委、区人民政府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统筹发展和安全，进一步完善体制机制，依法高效有序做好水旱灾害突发事件防范与处置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为钦北区安全和谐稳定，提供坚实的安全保障。
[bookmark: _Toc24399]1.2 编制依据
本预案的编制主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汛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抗旱条例》《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办法》《广西壮族自治区抗旱条例》《广西壮族自治区防汛抗旱应急预案》《钦州市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钦州市防汛抗旱应急预案》《钦北区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钦州市河道与堤防建设管理条例》《钦州市防洪规划》等有关法律法规及技术文件。
[bookmark: _Toc19036][bookmark: _Toc8608][bookmark: _Toc4038]1.3 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钦北区（以下简称区）范围内突发性水旱灾害和台风灾害的防范和应急处置工作。
发生在区的水旱灾害主要包括：暴雨、洪水、水库、堤防、闸坝失事、农业和生态干旱、供水危机等事件以及由此引发的次生衍生灾害。
发生在区的台风灾害主要包括：热带低压、热带风暴、强热带风暴、台风、强台风和超强台风造成的影响及其引发的衍生灾害防御和处置工作。
[bookmark: _Toc19759]1.4 工作原则
1.4.1 坚持统一领导、协调联动，分级负责、属地为主。防汛抗旱工作在党的领导下，实行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防汛抗旱指挥部在区委、区人民政府和上级防汛抗旱指挥部领导下，组织指挥辖区范围内防汛抗旱工作，严格贯彻落实区委、区人民政府和上级防汛抗旱指挥部的部署要求。
1.4.2 坚持安全第一、常备不懈，以防为主、防抗救相结合。防汛抗旱工作坚持依法防抗、科学防控，遵循“两个坚持、三个转变”（坚持以防为主、防抗救相结合，坚持常态减灾和非常态救灾相统一，努力实现从注重灾后救助向注重灾前预防转变，从应对单一灾种向综合减灾转变，从减少灾害损失向减轻灾害风险转变），以防为先、以预为要，实行公众参与、专群结合、军民联防、平战结合，全面提升全社会抵御自然灾害的综合防范能力，切实把确保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落到实处，保障防洪安全和城乡供水安全。
1.4.3 坚持因地制宜、城乡统筹，统一规划、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防汛抗旱工作要按照流域或区域统一规划，科学处理上下游左右岸之间、地区之间、部门之间、近期与长远之间等各项关系，突出重点，兼顾一般，做到服从大局、听从指挥。
1.4.4 坚持科学调度、综合治理，除害兴利、防汛抗旱统筹。在确保防洪安全的前提下，尽可能利用洪水资源。抗旱用水以水资源承载能力为基础，实行先生活、后生产，先地表、后地下，先节水、后调水，科学调度，优化配置，最大限度满足城乡生活、生态、生产用水需求。
[bookmark: _Toc22124]2. 组织指挥体系及职责
[bookmark: _Toc30156][bookmark: _Toc11431]2.1 区防汛抗旱指挥部
区人民政府设立钦北区防汛抗旱指挥部（以下简称区防指），负责领导、组织全区的防汛抗旱工作。区防汛抗旱指挥部下设办公室，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以下简称区防汛办）设在区应急管理局，承担区防指日常工作，区水利局协助承担部分日常工作。
[bookmark: _Toc21263]2.1.1 区防指组织机构
指挥长：区人民政府区长
常务副指挥长：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
副指挥长：区分管水利、住房城乡建设、综合行政执法工作的副区长、区人民政府办公室主任、区人武部副部长、区应急管理局局长、区水利局局长、区农业农村局局长。
成员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区水利局、区委宣传部、公安钦北分局、区发展改革局、区教育局、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区民政局、区财政局、区自然资源局、区住房城乡建设局、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区交通运输局、区文化广电体育旅游局、区卫生健康局、区林业局、区红十字会、区机关服务中心、区消防救援大队、市交警三大队、市交警四大队、区供电部门和各镇（街道）的主要领导担任（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区委宣传部、公安钦北分局由分管负责同志担任）。
指挥部领导及成员所在单位为区防指成员单位。区防汛办主任由区应急管理局局长兼任，副主任由区应急管理局、区水利局、区农业农村局、区住房城乡建设局、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分管负责同志担任。
[bookmark: _Toc10178]2.1.2 区防指职责
贯彻实施有关防汛抗旱、防台风工作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领导、组织区防汛抗旱、防台风工作，研究拟订区防汛抗旱、防台风政策和制度等，组织开展防汛抗旱检查，督促区各级党委和政府落实主体责任，监督落实重点区域和重要工程防汛抗旱责任人。组织协调、指挥决策和指导监督重大水旱灾害应急抢险救援救灾工作，指导监督防汛抗旱重大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建立健全防汛抗旱指挥部机构，完善组织体系，建立健全与镇（街道）防汛抗旱指挥部的应急联动、信息共享、组织协调等工作机制。
[bookmark: _Toc18520]2.1.3 区防汛办职责
承办区防指的日常工作，组织全区的防汛抗旱工作；组织拟订全区有关防汛抗旱工作制度；编制防汛抗旱救灾经费预算；组织全区防汛抗旱指挥系统的建设与管理；负责防汛抗旱信息系统的建设和管理；承办区防指各类会议，传达贯彻区防指作出的各项工作决定和部署。
[bookmark: _Toc26424]2.2 各镇（街道）防汛抗旱指挥机构
各镇（街道）设立防汛抗旱指挥机构，在区防指和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的领导下，组织和指挥辖区的防汛抗旱、防台风工作。指挥部由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和有关部门、人武部负责人等组成。
[bookmark: _Toc12962]2.3 区防指职责分工
区防指成员单位按照职责分工，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密切配合，共同做好防御台风、防汛抗旱工作。
区委宣传部：正确把握全区防汛抗旱、防台风工作的宣传导向，及时组织、协调、指导新闻宣传单位做好防汛抢险、救灾工作的宣传报道，向公众发布雨情、汛情、灾情、旱情、台风等信息，宣传防汛抗旱抢险、抗灾自救知识。
区人武部：负责组织指挥所属民兵，执行抗水旱抢险、防台风抢险、营救群众、转移物资的急、难、险、重任务，协助公安部门维护抢险救灾秩序和灾区社会治安，协助转移危险地区的群众。
公安钦北分局：负责水旱灾害应急处置期间安全保卫和交通管控工作。指导灾区相关部门参与抢险救灾工作，维持社会治安秩序和社会稳定；依法打击造谣惑众和盗窃、哄抢防汛抗旱物资以及破坏防洪抗旱工程、气象水文测报设施等违法犯罪行为；加强灾害影响地区道路交通管制、交通疏导和车辆分流，保障抢险救灾车辆优先通行；指挥、协调灾区相关部门协助组织危险地区群众安全转移。
区发展改革局：配合区各有关部门申报各类防汛抗旱上级资金；协调项目投资计划实施中的重大问题，参与项目投资计划实施的督促检查；负责防台风工程项目的相关审批工作；负责保障灾区物价稳定。负责救灾粮油调拨和供应的组织协调工作，保证灾区粮油供应。
区教育局：配合区各有关部门做好各级各类学校的防汛抗旱、防台风救灾工作，组织学校开展防汛抗旱、防台风知识宣传及安全防范教育，及时掌握并提供学校遭受水旱、台风灾害的相关情况，并协调有关部门共同做好灾后重建工作，确保学生和教师的人身财产安全和学校教育、教学有序进行。
[bookmark: _GoBack]区工业和信息化局：负责组织调查经营性防汛抗旱、防台风物资情况，在紧急情况下，及时向区防指物资组提供防汛抗旱及台风物资信息，以便及时调运防水旱、防台风物资进行抢险救灾。加强对灾区重要商品市场运行和供求形势的监控，负责协调防水旱、台风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物资的组织、供应。
区民政局：参与灾区救灾相关工作，救助受灾困难群众，负责将符合条件的困难家庭依法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围，做好养老院等社会福利机构的防汛工作。
区财政局：负责筹措和安排防水旱、防台风救灾经费，确保抗旱资金及时足额到位，并监督抗旱资金的使用。
区自然资源局：监督、指导责任单位预防地质灾害，负责因暴雨等气象灾害引发的崩塌、滑坡、泥石流、岩溶塌陷、采空塌陷、危岩、不稳定斜坡等突发地质灾害的监测预警；配合、协助应急管理部门开展突发地质灾害现场调查、应急救援等相关工作；指导地质勘查单位提供地质灾害应急救援技术支撑，防止地质灾害险情灾情进一步扩大。在紧急防汛期，协调解决采取紧急措施所需的取土占地问题。
区住房城乡建设局：配合相关部门做好城区住房城乡建设领域防台风预警信息发布工作；负责协调在建房屋市政工程高空建筑设施、城乡危旧房屋等的防台风工作的预警信息发布。
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负责协调区供水、排水、照明、园林绿化等市政基础设施的建设与管理，配合相关部门做好区防台风和易涝区预警信息的发布工作及区市政基础设施的防汛抗旱工作。
区交通运输局：协调有关部门做好所辖公路、水运交通设施的防汛抗旱、防台风安全工作。督促公路、水运工程建设项目业主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组织、协调、指导受灾损毁交通设施抢修工作，全力保障公路水路交通干线和抢险救灾重要线路的畅通；做好抢险救灾人员、物资及转移受灾群众所需道路运输运力的协调和保障工作。
区水利局：承担防汛抗旱形势会商、防汛抗旱责任制落实、水工程和山洪灾害安全隐患排查等日常工作。组织编制洪水、干旱灾害防治规划和防护标准并指导实施；组织编制重要江河湖泊和重要水工程防御洪水、抗御旱灾调度及应急水量调度方案并组织实施；承担江河洪水和台风防御期间重要水工程调度工作；组织、指导山洪灾害防治工作，及时发布预警信息；组织、指导河道、水库、水电站、闸坝等水工程管理单位开展汛期巡查，发现险情，立即采取抢护措施并及时向区防指和上级主管部门报告；组织指导防汛抗旱水利提升工程建设，督促各级完成水毁水利工程的修复；承担防御洪水应急抢险的专业技术支撑工作。
区农业农村局：负责种植业、畜牧业和渔业领域防汛抗旱工作。指导各地抢收成熟农作物；收集、整理和报告洪涝、干旱、台风灾害对农业生产造成的灾情信息；指导农业生产救灾和灾后恢复生产工作，推广应用农业生产抗旱救灾和农业节水技术；组织粮食应急种子储备和区域性应急调用安排；督促指导加强乡镇涉渔船舶安全监管。
区文化广电体育旅游局：负责区旅游行业防汛抗旱工作。配合相关部门及时发布灾害天气预警及安全提示信息，提醒旅行社暂勿组团前往受灾地区；组织、指导、督促区旅游景区落实防汛防台风安全防范措施，及时做好游客撤离工作。指导灾区广播、电视系统设施的抢修、恢复工作。
区卫生健康局：负责水旱、台风灾害引发疾病预防控制、医疗救护和饮用水安全监督工作。灾害发生后，及时向区防指提供灾区疫情与防治信息，组织医疗卫生人员赶赴灾区，开展防病治病工作，加强灾区饮用水卫生监督，预防和控制疫情的发生和流行。
区应急管理局：组织、协调、督促、指导区防汛抗旱工作，综合监督水旱期、台风期应急管理工作。在水旱期、台风期对矿山、尾矿坝、危险化学品和烟花爆竹等生产经营单位加强安全生产的综合监督检查工作。组织核查灾情，统一发布灾情及救灾工作情况，及时向区防指提供灾情信息。负责组织、协调灾区救灾工作和受灾群众的生活救助。承担洪涝灾害中可能发生的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单位次生灾害的预防和应急救援的组织。组织、指导和开展救灾捐赠等工作。组织实施区级防御台风应急预案。会同相关部门确定区救灾物资年度购置计划，根据区救灾物资储备规划、品种目录和标准、年度购置计划，负责区救灾物资的收储、轮换和日常管理。
区林业局：做好林区防汛抗旱、防台风工作，根据区防指要求做好抢险用林木的砍伐工作。
区综合行政执法局：会同有关部门做好区防汛抗旱区、台风区的安全抢护工作，做好路灯、户外广告牌的安全防护和警示工作和园林树木的加固防护工作。做好管辖范围内路幅宽度20米以下桥梁的保护工作。
区红十字会：参与灾区救灾和伤员救治工作，参与救灾捐赠款物的接收、发放和管理。
区机关服务中心：负责防汛抗旱、防台风救灾用车保障，确保救灾人员、物资及时运输到位。
市交警三大队、市交警四大队：负责对抢险和危险路段实行交通管制，维护道路运行秩序，确保抢险人员和救灾物资运输车辆优先通行。
区消防救援大队：负责组织指挥应急救援队伍抢险救灾，参加重要设施和重大险情的抢险工作，协助转移危险区域群众。
区供电部门：做好辖区受灾地区供电工作，优先安排防水旱、防台风抢险紧急用电，配合水电站做好防水旱、防台风安全调度工作。
各镇（街道）负责实施本辖区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任务；其他部门、单位根据防汛抢险需要完成各自应承担的任务。
[bookmark: _Toc6770]3. 预防和预警机制
[bookmark: _Toc32324]3.1 预防预警信息
[bookmark: _Toc21690]3.1.1 信息报告
（1）区水利局、农业农村局、自然资源局、住房城乡建设局、综合行政执法局等部门应根据职责分工和实际需要，选择电话、专报、当面报告或传真等有效方式向区党政主要负责人报告重大气象信息和重要汛情旱情等信息。
（2）区防指负责向区党政主要负责人报告上级防汛抗旱工作部署和领导指示、重要汛情旱情及本级防汛抗旱工作部署、开展情况，并传达至区防指各成员单位、各镇（街道）。
（3）各镇（街道）防汛办负责向本级党政主要负责人报告重大气象信息和重要汛情旱情，并负责传达至村委会、社区居委会主要负责人。
（4）区水利局、各镇农林水综合服务中心负责向本级管理的水利工程管理机构的主要负责人传达上级防汛抗旱的工作部署和领导指示、重要汛情旱情及本级防汛抗旱工作部署、开展情况。
（5）各级党政主要负责人接到报告后，应立即亲自研究部署应对工作，必要时亲临一线、靠前指挥。
[bookmark: _Toc4227]3.1.2 工程信息
（1）堤防工程信息
①当江河出现警戒水位以上洪水或海洋出现风暴潮黄色警戒潮位以上的高潮位时，各级堤防管理单位应加强工程监测，并将堤防、涵闸、泵站等工程设施的运行情况报本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和上级主管部门。区防指应在每日8时前向上级防指报告工程出险情况和防守情况，主要江河干流重要堤防、涵闸、泵站等发生重大险情应在险情发生后按有关规定报上级防指。
②当堤防和涵闸、泵站等穿堤建筑物出现险情或遭遇超标准洪水袭击，以及其他不可抗拒因素而可能决口时，工程管理单位必须立即采取抢护措施，并在第一时间向预计淹没区域的有关基层组织发出预警，同时向本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和上级主管部门准确报告出险部位、险情种类、抢护方案以及处理险情的行政责任人、技术责任人、通信联络方式、除险情况，以利加强指导或作出进一步的抢险决策。
（2）水库工程信息
①当水库水位超过汛限水位时，水库管理单位应对大坝、溢洪道、输水管等关键部位加密监测，并按照批准的洪水调度方案调度，其工程运行状况应向本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和上级主管部门报告。大型水库和重点中型水库发生重大险情的，水库运行管理单位应在险情发生后按有关规定报区防指和区水利局，区防指按规定上报市防指。
②当水库发生险情时，水库管理单位应根据防洪抢险预案迅速处置险情，同时向上级主管部门和本级防汛指挥机构报告出险部位、险情种类、抢护方案以及处理险情的行政责任人、技术责任人、通信联络方式、除险情况，及进一步采取相应措施等内容。当水库发生危及大坝安全的重大险情时，水库管理单位应在第一时间向下游地区发出预警，并按防洪抢险预案果断处置，以确保大坝安全。
③当水库遭遇超标准洪水或其他不可抗拒因素而造成可能溃坝时，应提早向水库溃坝洪水风险图确定的淹没范围发出预警，为群众安全转移争取时间。
④各水库必须在主汛期每日8:30前将水库水情、雨情、工情报同级防汛指挥机构，并上报区防汛办汇总；区防汛办在每日9时前将出险情况和防守情况报告市防汛办。
（3）洪涝灾情信息
洪涝灾情信息主要包括：灾害发生的时间、地点、范围、受灾人口以及群众财产、农林牧渔、交通运输、邮电通信、水电设施等方面的损失。
洪涝灾情发生后，各有关部门积极收集灾情信息并及时向区防指报告洪涝受灾情况，区防指应收集动态灾情，全面掌握受灾情况，及时处置并向区政府和上级防汛指挥机构报告。对重特大灾情，各级防汛部门应在灾害发生后2小时内将初步情况报区防指，并对实时灾情进行核实后及时报告详细灾情，为抗灾救灾提供准确依据。
（4）旱情信息
旱情信息主要包括气象干旱、水文干旱和社会经济干旱等三方面的信息。信息内容主要包括：干旱发生的时间、地点、原因和影响范围、程度、人口，以及对工农业生产、城乡生活、生态环境等方面造成的影响等。
水利工程管理单位和各镇供水单位要随时掌握城乡供水水源状况，做好干旱期间供水、用水的预测，并及时向各级抗旱指挥机构报告。
（5）台风信息
根据上级气象部门发布台风监测和预报预警信息，做好雨情、水情的监测预报预警工作；区水利局做好水利工程安全运行状况的监测；区自然资源局做好地质灾害易发生区的监测工作。
各部门应及时将监测和会商结果报告区防指，并视情况向社会公众发布。
[bookmark: _Toc15449][bookmark: _Toc32705][bookmark: _Toc4312]3.2 预防预警行动
[bookmark: _Toc11317][bookmark: _Toc8469][bookmark: _Toc24888]3.2.1 预防准备工作
（1）思想准备。区防汛办要加强防汛宣传，增强全民预防洪涝灾害和自我保护意识，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树立团结协作、顾全大局、做好防大汛的思想准备。
（2）组织准备。建立健全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落实防汛抗旱责任人、防汛抗旱抢险队伍和山洪易发重点区域的监测网络及预警措施，加强防汛抗旱专业机动抢险队的建设，形成统一指挥、分级负责、部门协作、反应迅速的应急管理机制。
（3）工程准备。按时完成水毁工程修复任务，对存在病险的堤防、水库、涵闸、泵站等各类水利工程设施实行应急除险加固，做好封闭穿越堤防的输排水管道、交通路口和排水沟的各种准备，跨汛期施工的水利工程和病险工程要落实安全度汛方案。加强防水旱、防台风工程安全隐患排查，及时消除安全隐患，落实安全措施，确保安全。
（4）预案准备。修订完善各类江河、水库和城市防汛抗旱预案、防台风预案、水库汛期控制运用计划等防汛抗旱预案方案，按预案要求做好充分准备。研究制订防御超标准洪水的应急方案，主动应对大洪水。针对江河堤防险工险段及水库病险部位，要同时制订工程抢险方案，并由同级水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审批。
（5）抢险物资和队伍准备。按照定点储备和定向储备相结合，统一调度、分级储备、分级管理和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而无备的防汛物资储备原则，各级各部门按照防汛抗旱预案要求定期盘点、及时补充、维修保养各类防汛抗旱物资设备，动态掌握各类定向储备物资，确保一旦需要能调得出、用得上。按照专群结合、军民联防的原则，加强防汛抗旱防台风抢险队伍的建设，配备完善相关装备物资器材；加强培训演练，确保一旦需要能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
（6）通信准备。完善防汛抗旱指挥系统工程建设，强化运行维护管理，提升防汛抗旱信息服务保障和科技支撑能力。加强气象、水文以及防洪工程的监测预警设施建设和管护，完善雨情、水情、工情、旱情测报站网，确保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快。
（7）防汛抗旱检查。加强对防汛抗旱、防台风准备工作、安全度水旱措施、防洪工程建设、防御工作落实等方面的督查检查，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要明确责任、限时整改，及时消除隐患，防患于未然。
（8）日常管理工作。区防汛办及防洪工程管理单位在汛期加强防汛日常管理工作，确保设施设备正常运行；同时实行值班制度，每天有专业技术人员值班，并有领导带班。
[bookmark: _Toc8545][bookmark: _Toc14627][bookmark: _Toc30380]3.2.2 暴雨预警行动
（1）当区预测发生强降雨天气时，区防汛办加强与上级气象部门以及市防汛抗旱指挥部的沟通联系，及时掌握跟踪雨量的实测情况和未来降雨趋势，并报告区防指，为预警提供依据。
（2）当预报将出现较大降雨时，灾害预警信息发布统一由区防指统一发布，并与应急响应启动相对应。四级和三级防洪工作由区应急管理局负责统一协调，区防指各成员单位应按照相关职责组织和督促开展防汛工作。防洪等级上升到二级、一级后，统一由区防指统一组织实施。区防指各成员单位应按照相关职责做好防涝、排涝的有关准备工作。必要时，通知低洼地区居民及企事业单位及时转移财产。
[bookmark: _Toc29318]3.2.3 江河洪水预警行动
（1）当江河即将出现洪水时，区水利局做好洪水预报工作，及时向区防指报告水位、流量的实测情况和洪水走势，为预警提供依据。
（2）当主要江河发生警戒水位以上洪水时，由区防指组织向社会公布有关汛情、工情、灾情以及抢险情况等；发生超标准洪水时，区防指依法宣布进入紧急防汛期。
（3）当出现堤防决口、水闸垮塌、水库溃坝前期征兆时，当地防汛指挥机构或工程管理单位要迅速调集人力、物力组织抢险，尽可能控制险情，同时向区人民政府和区防指报告，向下游可能受灾区域的其他政府预警。区人民政府及区防指立即成立现场防汛指挥机构，启动应急预案，全力组织抢险。
（4）工程出险地点的下游政府或防汛指挥机构应迅速组织转移淹没区域或洪水风险区群众，并利用有利地形构筑二道防线，控制洪水影响范围或减缓洪水推进速度，为抢险创造条件。
（5）当水库溃坝后，要立即启动应急抢险预案，加强充实现场抢险领导力量，明确行政、技术负责人，设立技术专家组、施工组、物资器材组、后勤保障组、灾民转移安置组等，调集人力、物力迅速实施堵口抢护。
[bookmark: _Toc9686][bookmark: _Toc1264][bookmark: _Toc6789]3.2.4 山洪地质灾害预警行动
（1）可能遭受山洪灾害威胁的地方，应根据山洪灾害的成因和特点，主动采取预防和避险措施。区防指应加强与上级气象部门以及市防汛抗旱指挥部的沟通联系，相互配合，实现信息共享，提高预报水平。
（2）有山洪灾害防治任务的地方，区水利局和各镇（街道）应加强日常防治和监测预警，应建立专业监测与群测群防相结合的监测体系，落实监测措施，汛期坚持24小时值班巡逻制度，降雨期间，加密监测、加强巡逻。每个镇（街道）、村（社区）、组和相关单位都应落实监测预警人员，一旦发现危险征兆，立即向周边群众报警，实现快速转移，并报区防汛抗旱指挥机构，以便及时组织抗灾救灾。
[bookmark: _Toc8016][bookmark: _Toc15429][bookmark: _Toc8192]3.2.5 台风风暴潮灾害预警行动
根据台风预警信息，区防指须及时通知可能受台风影响区域的防汛指挥机构加强值班，及时发布有关信息，做好各项防范工作。
[bookmark: _Toc27718]3.2.6 台风灾害预警行动
（1）根据上级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含热带低压等）监测预报预警信息，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应加强值班，跟踪台风动向，并将有关信息及时向上级气象部门汇报。
（2）根据预报将受台风影响的区域，区防指应及时通知有关水库（水电站）和海河堤防管理单位，做好防范工作。各工程管理单位应组织人员分析水情和台风带来的影响，加强工程检查，必要时实施预泄预排措施。
（3）住房城乡建设、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通信管理、电力等有关部门加强对城镇危房、在建工地、仓库、交通运输、电信电缆、电力电线、高空建筑设施、临时建筑物、户外广告牌、铁塔、园林树木、路灯、供水、供气等设施的检查，及时采取加固措施。
（4）气象部门发布台风黄色、橙色、红色预警信号时，区人民政府及相关部门视情及时做好人员转移、停工、停学、停业、停运和暂停户外活动等工作。紧急情况下，各镇（街道）、村委会（社区居委会）可立即采取撤离人员、管控危险区域等措施，并及时按程序上报。
（5）上级气象部门发布台风橙色、红色预警信号后，区防指应加强临灾指挥调度，确保防御措施落实到位。
[bookmark: _Toc28741][bookmark: _Toc5298][bookmark: _Toc15953]3.2.7 干旱灾害预警行动
（1） 区防指针对干旱灾害的成因、特点，因地制宜采取预警防范措施。
（2）区水利局要及时掌握旱情灾情，根据干旱发展趋势，及时向相关部门和公众发布干旱预警和通报，提醒大家采取相应措施，及时组织和督促有关部门做好抗旱减灾工作。
（3）区水利局加强水资源管理，合理调度水资源，保障各镇居民生活用水和农业供水。
（4）区委宣传部通过新闻、媒体等途径，向公众普及节水知识，增强节水意识。
（5）区防指应当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开展抗旱减灾工作。
[bookmark: _Toc31895]3.2.8 供水危机预警行动
当因供水水源短缺或被破坏、供水线路中断、供水设施损毁、供水水质被侵害等原因而出现供水危机，有关部门应按相关规定及时向社会发布预警信息，及时报告防汛抗旱指挥机构并通报住房城乡建设、水利、生态环境、卫生健康等部门，居民、企事业单位应做好储备应急用水的准备，有关部门做好应急供水的准备。
[bookmark: _Toc18181][bookmark: _Toc21831][bookmark: _Toc18089]3.3 预警信息发布
（1）区宣传、自然资源、住房城乡建设、水利等部门，通过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系统以及网络、短信、广播等多种途径发布预警信息。
（2）区防指视情通过防汛调度和点对点指导等方式，实现区对镇（街道）及村（社区）的预警信息快速传播。
（3）建立乡村干部信息传达包村包户制度，镇（街道）、村（社区）负责人及防汛网格员应通过大喇叭广播、敲锣打鼓、吹哨子、上门通知等方式，及时将预警信息传递到每个受影响区域，传达到每位群众，争取险情发生前让每位群众知晓并主动迅速避险。
[bookmark: _Toc12464][bookmark: _Toc29038][bookmark: _Toc3033]3.4 预警支持系统
[bookmark: _Toc20160]3.4.1 洪涝、干旱和台风风暴潮风险图
区防指应组织工程技术人员，研究绘制区的洪涝风险图、山洪灾害风险图、水库洪水风险图、干旱风险图、台风风暴潮风险图。区防汛指挥机构应以各类洪水风险图作为抗洪抢险救灾、群众安全转移安置决策的技术依据。
[bookmark: _Toc394]3.4.2 洪涝防御方案
区防指应根据情况变化，修订和完善主要水库工程洪水调度方案、江河防御洪水方案和区排涝方案。
江河、水库、区的防御洪水和排涝方案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办法》及其他有关规定制订、报批和备案。
经审批的防洪预案和调度方案，均具有权威性和法规效力，必须坚决执行。
[bookmark: _Toc10157]3.4.3 抗旱预案
[bookmark: _Toc24791][bookmark: _Toc13902]区应急管理局应编制抗旱预案，主动应对不同等级的干旱灾害。
[bookmark: _Toc2417]3.5 预警响应衔接
（1）区自然资源局、区住房城乡建设局、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区交通运输局、区水利局、区应急管理局等部门按任务分工健全预警机制，规范发布内容、范围、程序等，有关部门应按专群有别、规范有序的原则，科学做好预警信息发布。
（2）区自然资源局、区住房城乡建设局、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区交通运输局、区水利局、区应急管理局等部门应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和信息共享。
（3）区防指应健全多部门联合会商机制，预测可能出现致灾天气过程或有关部门发布预警时，区防汛办应组织联合会商，分析研判灾害风险、综合考虑可能造成的危害和影响程度，及时提出启动、调整应急响应的意见和建议。
（4）区防指应急响应原则上与本级有关部门预警挂钩，把预警纳入应急响应的启动条件，区防汛办督促相关成员单位做好预警和应急响应衔接工作。
（5）预警发布部门发布预警后，应滚动预报预警，及时向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报告。
（6）建立健全直达基层责任人的临灾暴雨预警“叫应”机制，确保既要“叫醒”，也要“回应”。
（7）区水利局应建立预报预警评估制度，每年汛后对预报预警精确性、有效性进行评估。
（8）建立完善统一预警信息平台，实现相关预警信息上下、横向沟通，实现资源共享，协调不同类型的预警响应，确保各种预警响应的有效衔接。
[bookmark: _Toc14128][bookmark: _Toc30856][bookmark: _Toc14070]4. 应急响应与处置
[bookmark: _Toc1309][bookmark: _Toc6307][bookmark: _Toc31568]4.1 应急响应分级
[bookmark: _Toc612][bookmark: _Toc12189][bookmark: _Toc6981]4.1.1 总体要求
（1）区防指及各成员单位、其他有关部门加强对水旱情信息的收集、整理、分析，及时掌握水旱情及工作动态，强化防汛抗旱网格化管理，有效提升防汛抗旱应急响应能力。
（2）进入汛期、旱期和启动应急响应期间，区防指及有关成员单位应实行24小时值班制度，按规定设置值班岗位，全程跟踪雨情、水情、风情、险情、灾情、旱情，并根据不同情况启动相关应急程序，启动相关应急响应时，应及时上报市防汛抗旱指挥机构。
（3）预计受洪水淹没或台风严重影响时，区教育、住房城乡建设、交通运输、自然资源、水利、公安等部门根据各自工作职责做好紧急情况下人员转移、停工、停学、停业、停运和暂停户外活动等工作，危险区域实行交通管制。危险区域人员转移避险工作应遵循“三个必转”原则，即达到预警阈值时必须紧急转移、发生险情异动时必须紧急转移、险情不能准确研判时必须紧急转移。
（4）洪涝、台风、干旱等灾害发生后，区政府和区防指负责组织实施抢险救灾和防灾减灾等方面的工作。灾害应对关键阶段，应有党政负责同志在防汛抗旱指挥机构坐镇指挥，相关负责同志根据预案和统一安排靠前指挥，确保防汛抢险救灾工作有序高效实施。
（5）洪涝、台风、干旱等灾害发生后，区防指向区人民政府和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报告情况。造成人员伤亡的突发事件，可越级上报，并同时报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任何个人发现堤防、水库发生险情时，应立即向区水利局、区应急管理局等有关部门报告。水库发生较大以上险情时，区水利局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
（6）对跨区域发生的上述灾害，或者突发事件将影响到邻近行政区域的，在报告区人民政府和市防汛抗旱指挥部的同时，应及时向受影响地区的防汛抗旱指挥机构通报情况。当事态超出区防指的处置能力时，应及时报告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协调处置。
（7）因上述灾害而衍生的疾病流行、水陆交通事故等次生灾害，事发地防汛抗旱指挥机构应及时向本级人民政府和区防指报告，并由事发地政府组织有关部门全力抢救和处置，采取有效措施切断灾害扩大的传播链，防止次生或衍生灾害的蔓延。
[bookmark: _Toc14634]4.2 防汛应急处置
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做好先期处置工作。
（1）受影响的单位要立即组织本单位应急救援队伍和工作人员营救受害人员，疏散、撤离、安置受威胁人员；
（2）事发地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和其他组织要立即进行宣传动员，组织群众开展自救和互救。
（3）当出现或预计将出现险情时，工程管理单位应立即采取抢护措施，防止险情进一步恶化，并按照险情报送有关规定及时报告区防指。
[bookmark: _Toc19282][bookmark: _Toc16922][bookmark: _Toc807]4.3 应急响应分级和启动
水旱和台风灾害事件发生后，区防指根据灾害事件初判级别、应急处置能力以及预期影响后果，综合研判，根据会商分析结果确定响应级别。按照灾害的影响程度和防御工作的紧要程度，应急响应从低到高依次分为四级、三级、二级和一级。应急响应启动后，可视事态发展情况及时对响应级别进行调整，避免响应不足或响应过度。
四级应急响应的启动，由区防汛办领导主持会商，报请区防指副指挥长批准；
三级应急响应的启动，由区防指副指挥长或其委托的防汛办负责人主持会商，报请区防指常务副指挥长批准；
二级应急响应的启动，由区防指副指挥长主持会商，报请区防指常务副指挥长批准；
一级应急响应的启动，由区防指常务副指挥长主持会商，报请区防指指挥长批准。
[bookmark: _Toc11171]4.4 四级应急响应
[bookmark: _Toc13310][bookmark: _Toc7535][bookmark: _Toc24413]4.4.1 启动条件
发生或预计可能发生下列情形之一的，经综合会商研判，启动四级应急响应：
（1）受旱区域作物受灾面积在7950亩以上31800亩以下（以上包含本数，以下不包含本数，下同）。
（2）因干旱造成农村临时性饮水困难人口数量在749人以上1498人以下。
（3）气象部门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可能发生局部洪涝灾害（气象部门启动四级）。
（4）气象部门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会商研判将对区造成一定的影响（气象部门启动四级）。
（5）区有至少一条河流发生5年一遇以上洪水，造成一般洪涝灾害。
（6）小型水库发生一般险情，或者重要山塘发生重大险情。
（7）防洪工程出现险情、其他原因导致供水量紧张等有必要启动四级应急响应的其他情形。根据雨情、水情、工情、灾情的变化和应急响应的启动条件及程序，区防指适时提升应急响应等级。
[bookmark: _Toc19076]4.4.2 主要风险
（1）台风暴雨洪涝灾害
①生产生活受影响。强降雨导致区内涝部分路面积水，导致道路交通中断，交通事故增多，部分公共交通停运，群众生活秩序被打乱，机关单位工作、企业生产经营、学校上课可能受影响。
②生命财产可能遭受损失。居民不慎落入洪水淹溺死亡或驾车途经地下通道、涵洞、低洼地区被洪水围困溺水，意外被坍塌的广告牌、灯箱、路灯、树木等砸中，被洪水围困缺乏食物和饮用水等；少量低洼地带房屋、汽车等被洪水浸泡受损等。
③基础设施可能遭受损毁。电力、给水设施受损导致局部区域停水停电停气，防洪工程堤坝可能发生渗水、裂缝、管涌滑坡、漏洞、跌窝、坍塌崩岸等险情，桥梁遭遇大型漂浮物撞击，道路塌方阻断通行，通信基站水毁导致通信中断等。
④台风暴雨和洪涝灾害可能给部分城市居民带来心理压力和恐慌情绪，如抢购、逃离等。
⑤内河水位上涨加上雨洪同期，部分泵站抽排不及和部分水库排洪等因素叠加，导致内涝加剧。
⑥可能引发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山洪地质灾害，造成房屋倒塌、出现人员伤亡等后果。
⑦导致农作物减产、牲畜死亡等。
⑧其他衍生灾害。生产企业由于强降雨或洪水影响可能发生安全生产事故；垃圾、废水可能被直接冲入水体，导致卫生环境受影响等。
（2）干旱灾害
[bookmark: _Hlk128308009]干旱导致江河水位下降，水库蓄水减少。部分农作物生长和发育受到影响，导致农业生产受损，粮食产量下降，部分农作物干枯，农民收入减少；水资源供应短缺，使得居民和工业生产用水减少，造成少量群众饮水困难，工农业生产受到影响。
[bookmark: _Toc21194]4.4.3 响应行动
（1）区防汛办负责人主持召开区防指成员单位、受灾镇（街道）防汛抗旱指挥部参加的会商会，分析雨情、水情、工情、旱情、墒情和农情，研究应对措施，作出相应工作部署，向受灾镇（街道）发出做好抗灾工作的通知，部署抗灾救灾工作，动员受灾区域群众积极开展救灾；区防汛办启动防汛抗旱应急值班工作，做好应急处置和信息报送工作；必要时派出工作组到重点受灾区域了解灾情，检查抗灾救灾工作情况；分析灾害影响，提出防汛抗旱、防台风指导措施，及时向区防指领导报告旱情及干旱发展趋势。
（2）区水利局根据水资源的情况，制定合理的用水计划，下达并落实农田灌溉计划，调动水利设施做好灌溉和供水工作，指导各地开辟新的水源，做好水库等蓄水工程的蓄水保水工作，做好灌溉设施的维护管理。结合水毁工程修复，及时对灌溉渠道实施清淤、补漏和硬化，加强渠系管理，提高水的利用率。及时维修电灌站、泵站、机井等灌溉设施设备，使其保持良好状况，确保在抗旱中能充分发挥作用。负责做好农用物资的调剂工作，及时向各级防指提供农情信息；大力推广农业节水新技术，加强科技服务，采取有力措施推广节水种植技术，指导群众做好田间管理，因地制宜采取有效措施进行抗旱。
（3）电力、汽（柴）油经营主管部门做好防汛抗旱、防台风用电、用油的保障工作，保证抗水旱、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
（4）防汛抗旱服务组织要积极做好防汛抗旱机具的维修保养，补充必要的防汛抗旱设备。
（5）各镇（街道）负责组织做好受灾区域群众基本生活用水保障工作。
（6）区防指各成员单位根据职责分工，落实防汛抗旱、防台风各项抢险工作。
区应急管理、水利、自然资源、住房城乡建设、民政、交通运输、文化广电体育旅游、教育、工业和信息化、供电、卫生健康、消防救援、宣传等有关成员单位要将防御水旱、台风灾害工作情况及时以书面形式报区防指。其中，首次情况报告要在启动响应24小时内报送到区防指。
[bookmark: _Toc1690]4.5 三级应急响应
[bookmark: _Toc15977][bookmark: _Toc21431][bookmark: _Toc3790]4.5.1 启动条件
发生或预计可能发生下列情形之一的，经综合会商研判，启动三级应急响应：
（1）受旱区域作物受灾面积在31800亩以上47700亩以下。
（2）因干旱造成农村临时性饮水困难人口数量在1498人以上3745人以下。
（3）气象部门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可能发生较大范围的严重洪涝灾害（气象部门启动三级）。
（4）气象部门发布台风黄色预警，会商研判将对区造成严重的影响（气象部门启动三级）。
（5）有1个以上的镇（街道）已发生洪涝灾害。
（6）区某一流域或河流发生10年一遇以上洪水，造成较大洪涝灾害。
（7）小型水库发生重大险情，或者重要山塘水库发生垮坝。
（8）防洪工程出现险情、其他原因导致供水量紧张等有必要启动三级应急响应的其他情形。根据雨情、水情、工情、灾情的变化和应急响应的启动条件及程序，区防指适时提升应急响应等级。
[bookmark: _Toc1895]4.5.2 主要风险
（1）台风暴雨洪涝灾害
①生产生活受到较大影响。强降雨导致较大范围的道路街道被洪水淹没，部分交通中断，部分公共交通停运，群众生活秩序、机关单位工作、学校上课、企业生产经营受较大影响。
②生命财产遭受较大损失。居民不慎落入洪水中淹溺死亡或驾车途经地下通道、涵洞、低洼地区被洪水围困溺水，意外被坍塌的广告牌、灯箱、路灯、树木等砸中，被洪水围困缺乏食物和饮用水等；部分低洼地带房屋、汽车等被洪水浸泡受损等。
③基础设施遭受较大损毁。电力、给水设施受损导致较大面积停水停电停气，防洪工程堤坝可能发生渗水、裂缝、管涌滑坡、漏洞、跌窝、坍塌崩岸等险情，部分道路塌方阻断通行，通信基站水毁导致通信中断等。
④挡水堤防逐步增多，防洪压力加大，部分交通闸关闭。
⑤内河水位上涨加上雨洪同期，部分泵站抽排不及和水库排洪等因素叠加，导致内涝进一步加剧。
⑥可能引发较大规模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山洪地质灾害，造成房屋倒塌、出现人员伤亡等后果。
⑦导致一般规模农作物减产、牲畜死亡等。
⑧台风暴雨和洪涝灾害可能给部分城市居民带来较大心理压力和恐慌情绪，发生抢购、逃离等情况。
⑨其他衍生灾害。生产企业由于暴雨台风灾害发生安全生产事故；造成垃圾、废水被直接冲入水体，导致卫生环境受损较重等。
（2）干旱灾害
干旱导致江河水位明显下降，水库蓄水减少。部分农作物生长和发育受到较大影响，导致农业生产受损，粮食产量下降，部分农作物干枯，农民收入减少；水资源供应短缺，使得居民和工业生产用水减少，造成局部群众饮水困难，工农业生产受到影响。
[bookmark: _Toc23856]4.5.3 响应行动
在四级响应工作基础上，进一步采取如下行动：
（1）区防指副指挥长或其委托的防汛办负责人主持召开区防指成员单位参加的会商会，分析雨情、水情、工情、旱情、墒情、农情和水利工程蓄水等情况，强化应对措施。根据会商结果，由区防指发出进一步做好防汛抗旱、防台风救灾工作的通知，必要时通过新闻媒体向社会发布，动员受灾区域群众和社会力量积极开展防汛抗旱、防台风救灾工作。
（2）区防汛办加强防汛抗旱应急值班，必要时由区防指副指挥长坐镇指挥。区防指派出工作组深入重点汛、旱区督促指导和协调帮助做好防汛抗旱救灾工作。积极向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报告防汛抗旱发展趋势，并根据防汛抗旱情况申请防汛抗旱补助经费。
（3）区水利局加密对雨情、水情、工情、旱情、墒情和农情的监测，每天至少向区防指报送一次最新分析结果；部署做好水库水电站、河堤安全度汛、防洪、防旱、防台风工作。实行水源统一调度，抗旱水源专人管理；水库、水电站等水利工程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尽量蓄水保水；督促指导旱区开展打井、挖泉等抗旱应急水源建设；带班领导应驻守值班，做好应急处置和信息报送；组织启动有关水利设施，完成灌溉和供水任务；要及时通知渔船、渔排做好防台风准备，根据预案及时组织渔船回港避风和人员上岸避险。
（4）区自然资源局做好地质灾害易发点的督促检查工作。
（5）区教育局指导受影响区域的学校做好防汛抗旱、防台风准备工作，做好危漏校舍加固和师生的安全防范。
（6）区文化广电体育旅游局指导旅游景区（点）做好防水旱、防台风准备工作。
（7）区住房城乡建设局和区综合行政执法局组织开展排查低洼易涝地区人员的情况，部署和落实相应的安全措施。
（8）区交通运输局组织做好交通线路的隐患排查，道路畅通保障，利用交通宣传设施做好预警信息发布。
（9）区卫生健康局组织做好受灾区域的疾病预防控制和饮用水质监测工作。
（10）区消防救援大队做好应急抢险准备工作。
（11）区应急管理局做好转移群众临时安置点的落实，救灾所需生活用品的准备等工作。
（12）区委宣传部做好防水旱、防台风和抢险救援行动的宣传报道工作。
（13）区发展改革根据动用指令及时投放粮油、猪肉等储备物资。
（14）区供电部门组织力量对供电设施进行检查维护，负责保障防洪抢险及排涝设施的用电，应储备有多套备用发电机组电源以应急使用。
（15）区防指其他成员单位，要按照本单位、本部门的防水旱、防台风预案要求，迅速部署落实防水旱、防台风各项工作。
区应急管理、水利、自然资源、住房城乡建设、民政、交通运输、文化广电体育旅游、教育、工业和信息化、供电、卫生健康、消防救援、宣传等有关成员单位要将防御水旱、台风灾害工作情况及时以书面形式报区防指。其中，首次情况报告要在启动响应24小时内报送到区防指。
[bookmark: _Toc890]4.6 二级应急响应
[bookmark: _Toc25821][bookmark: _Toc21277][bookmark: _Toc27418]4.6.1 启动条件
发生或预计可能发生下列情形之一的，经综合会商研判，启动二级应急响应：
（1）受旱区域作物受灾面积在47700亩以上63600亩以下。
（2）因干旱造成农村临时性饮水困难人口数量在3745人以上7490人以下。
（3）气象部门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可能发生大范围严重洪涝灾害或较大范围特别严重洪涝灾害（气象部门启动二级）。
（4）气象部门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会商研判将对区造成严重的影响（气象部门启动二级）。
（5）有2个以上的镇（街道）已发生洪涝灾害，或有1个以上镇（街道）的灾情为较重以上。
（6）区某一流域或河流发生20年一遇以上洪水，或两个以上流域或河流同时发生10年一遇以上洪水，造成严重洪涝灾害。
（7）中型水库发生重大险情，或者小型水库发生垮坝。
（8）防洪工程出现险情、其他原因导致供水量紧张等有必要启动二级应急响应的其他情形。根据雨情、水情、工情、灾情、旱情的变化和应急响应的启动条件及程序，区防指适时提升或降低应急响应等级。
[bookmark: _Toc28781]4.6.2 主要风险
（1）台风暴雨洪涝灾害
①生产生活受到严重影响。强降雨导致大范围区道路街道被洪水淹没，部分交通中断，大规模公共交通停运，群众生活秩序被打乱，机关单位工作、企业生产经营受到严重影响，部分学校被迫停课等。
②生命财产可能遭受严重损失。居民不慎落入洪水淹溺死亡或驾车途经地下通道、涵洞、低洼地区被洪水围困溺水，意外被坍塌的广告牌、灯箱、路灯、树木等砸中，被洪水围困缺乏食物和饮用水；低洼地带房屋、汽车等被洪水浸泡受损等。
③基础设施遭受严重损毁。电力、给水设施受损导致大面积停水停电停气，防洪工程堤坝发生渗水、裂缝、管涌滑坡、漏洞、跌窝、坍塌崩岸等险情，桥梁遭遇大型漂浮物撞击，道路塌方阻断通行，通信基站水毁导致通信中断等。
④台风暴雨和洪涝灾害可能给城市居民带来严重心理压力和恐慌情绪，发生抢购、逃离等情况。因灾引发公众的情绪波动，可能出现短暂的舆情负面影响，如抱怨政府救灾不力、社会秩序混乱等，造成一般群体性事件；洪灾期间，可能会有一些不实信息或虚假新闻在部分社交媒体等渠道传播，引发部分公众恐慌或误解。
⑤内河水位上涨加上雨洪同期，部分泵站抽排不及和部分水库排洪等因素叠加，导致严重内涝。
⑥可能引发多处严重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山洪地质灾害，造成房屋倒塌、出现群死群伤等后果。
⑦对农业生产造成严重影响，导致大规模农作物减产、牲畜死亡等。
⑧其他衍生灾害。生产企业由于暴雨台风灾害发生安全生产事故；大量垃圾、废水被直接冲入水体，导致卫生环境严重受损等。
（2）干旱灾害
干旱导致主要江河水位下降，水库蓄水减少。较大规模农作物生长和发育受到影响，导致农业生产遭受严重损失，粮食产量严重下降，较大规模农作物干枯，农民收入减少；水资源供应短缺，使得居民和工业生产用水减少，造成大量群众饮水困难，工农业生产受到较严重影响。
[bookmark: _Toc2254]4.6.3 响应行动
在三级响应工作基础上，进一步采取如下行动：
（1）由区防指副指挥长主持召开由区防指全体成员参加的分析会商会，研究部署灾害防御和抢险救灾工作。必要时由常务副指挥长坐镇指挥，区防指相关成员单位派人在区防汛办集中办公，加强组织协调和强化信息采集、报送工作。相关成员单位视情况派出工作组到受灾区域分片、分类指导，科学有效防汛抗旱。
（2）宣传部门加强对防汛防旱、防台风和抢险救援行动的宣传报道工作的组织、协调和指导。
（3）各防汛抗旱应急抢险队伍24小时待命，做好随时投入抢险救援准备；同时提前装载抢险物资设备，随时做好调运准备。
（4）区人武部做好洪涝灾害抢险准备工作。
（5）区水利局等相关部门加密对天气、雨情、水情、墒情、农情的监测和趋势分析预测，每天至少报送2次最新分析结果，组织做好水库、堤防、水电站等水利工程的监控工作，增加值班人员，加密监测巡查频次，做好应急抢险队伍和抢险物资的准备；做好渔业船舶、养鱼网箱靠泊安全管理工作，防止失控撞坏桥梁；加强对受灾区域应急寻采地下水源工作的技术指导。
（6）区自然资源局加强对地质灾害易发区的督促检查，掌握地质灾害易发区的动态，及时预警和报告，协助受灾镇（街道）组织力量安全转移受地质灾害威胁的群众。
（7）区文化广电体育旅游局适时关闭受暴雨、洪水、干旱、台风严重影响区域的旅游景区（点），向社会公告关闭信息，并采取措施安全疏散景区内的游客。
（8）区教育局及时通知受暴雨、洪水、干旱、台风灾害影响区域的学校适时停课，落实有效措施，最大限度减少灾害对学校的影响。
（9）区住房城乡建设局和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做好暴雨洪水、干旱、台风灾害各项防范措施，及时转移居住低洼易涝地区、切坡建房的群众。组织做好城市内涝防范、建筑工地做好临时建筑物、建筑设备的防风工作。派出人员对低洼区域进行巡查，对可能受内涝严重影响地带群众及时发出预警信息。组织做好城市排涝工作。
（10）区应急管理局做好灾情统计，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协调受灾群众的紧急转移安置与管理工作。
（11）区交通运输局落实措施保障交通设施的防洪防涝安全。
（12）区供电部门加强监控，加强巡查，防止发生重大电力事故，保障电力设施安全。
（13）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做好园林树木的加固防护工作、户外广告牌加固工作。
（14）区民政局及时参与救助受灾困难群众。
区防指其他成员单位按照工作职责要求，迅速部署落实防汛抗旱、防台风各项工作。
[bookmark: _Toc28623]4.7 一级应急响应
[bookmark: _Toc28361]4.7.1 启动条件
发生或预计可能发生下列情形之一的，经综合会商研判，启动一级应急响应：
（1）受旱区域作物受灾面积在63600亩以上。
（2）因干旱造成农村临时性饮水困难人口数量7490人以上。
（3）气象部门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可能发生大范围特别严重洪涝灾害（气象部门启动一级）。
（4）气象部门发布台风红色预警，会商研判将对区造成大范围特别严重的影响（气象部门启动一级）。
（5）有2个以上的镇（街道）已发生洪涝灾害，且有1个以上镇（街道）的灾情为较重以上。
（6）区某一流域或河流发生50年一遇以上洪水，或两个以上流域或河流同时发生20年一遇以上洪水，造成非常严重洪涝灾害。
（7）中型水库发生垮坝。
（8）其他原因导致供水量紧张、防洪工程出现险情等有必要启动一级应急响应的其他情形。根据雨情、水情、工情、灾情、风情、旱情的变化和应急响应的启动条件及程序，区防指适时调整应急响应等级。
[bookmark: _Toc18582]4.7.2 主要风险分析
（1）台风暴雨洪涝灾害
①生产生活受到特别严重影响。强降雨导致特别大范围区道路街道被洪水淹没，交通中断，公共交通车辆停运，群众生活秩序被打乱，机关单位工作、企业生产经营停滞，学校停课等。
②生命财产遭受巨大的损失。居民不慎落入洪水淹溺死亡或驾车途经地下通道、涵洞、低洼地区被洪水围困溺水，被强风吹落的广告牌、灯箱、路灯、树木等砸中，被洪水围困缺乏食物和饮用水等；低洼地带房屋、汽车等被洪水浸泡受损等。
③基础设施遭受特别严重损毁。电力、给水设施受损导致大面积停水停电停气，防洪工程堤坝发生渗水、裂缝、管涌滑坡、漏洞、跌窝、坍塌崩岸等险情，公共交通遭受洪水浸泡停运，桥梁遭遇大型漂浮物撞击，道路塌方阻断通行，通信基站水毁导致通信中断等。
④内河水位上涨加上雨洪同期，部分泵站因内江水位上涨，导致泵站被淹损坏，内外江洪水同时影响，给区造成非常严重的内涝灾害。
⑤可能引发多处大规模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山洪地质灾害，造成房屋倒塌、出现大规模群死群伤等后果。
⑥对农业生产造成非常严重影响，导致特大规模农作物减产、牲畜死亡等。
⑦台风暴雨和洪涝灾害可能给城市居民带来非常严重的心理压力和恐慌情绪，发生抢购、逃离等情况。因灾引发公众情绪波动，可能出现较长时间的舆情负面影响，如抱怨政府救灾不力、社会秩序混乱等，造成群体性事件；洪灾期间，可能会有一些不实信息或虚假新闻在社交媒体大量传播，引发大规模公众恐慌或误解。
⑧其他衍生灾害。生产企业由于暴雨台风灾害发生安全生产事故；大量垃圾、废水被直接冲入水体，导致卫生环境严重受损等。
（2）干旱灾害
极端干旱导致主要江河水位严重下降，水库蓄水严重减少。大规模农作物生长和发育受到影响，导致农业生产遭受特别严重损失，粮食产量非常严重下降，农民收入减少；水资源供应短缺，使得居民和工业生产用水减少，造成大量群众饮水困难，工农业生产受到非常严重影响。
[bookmark: _Toc7924]4.7.3 响应行动
[bookmark: _Hlk128295589]在二级响应工作基础上，进一步采取如下行动：
（1）区防指常务副指挥长主持召开区防指全体成员参加的会商会，对防汛抗旱工作进行全面部署和紧急动员，必要时由区防指指挥长坐镇指挥，把防汛抗旱救灾工作作为首要任务，动员全社会力量投入抗旱救灾。
（2）区防指根据专题会议部署，派出工作组深入受灾区域，指导、督促开展防汛抗旱工作，帮助群众防汛抗旱救灾，慰问受灾群众；及时向市人民政府、市财政局、市水利局、市应急管理局等上级单位汇报防汛抗旱工作情况，争取市级给予大力支持；通过新闻媒体向社会发布防汛抗旱信息和工作部署，通报防汛抗旱救灾情况，动员全区人民全力开展防汛抗旱工作；多方筹集防汛抗旱和救灾资金，保障防汛抗旱救灾工作顺利开展。
（3）由区防指指挥长直接指挥，相关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在区统一领导下，加强组织协调和指挥决策；定期或不定期组织会商分析，每日向区委、区人民政府和上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报告动态信息；报请区领导带队深入一线指挥、指导防汛抗旱；适时组织召开防汛抗旱救灾新闻发布会，营造积极良好的防汛抗旱救灾氛围。
（4）各成员单位按照区防指的统一部署和职责分工全力投入防汛抗旱救灾工作，每天定时报告旱情、灾情、汛情和救灾工作动态，并多方筹集防汛抗旱救灾资金，全力支持受灾区域防汛抗旱救灾。
（5）区防汛办及时将防台风、防汛抗旱灾害各类信息通报区防指成员单位和受灾害影响地区防汛抗旱指挥机构；宣传部门通过新闻媒体实时滚动播报防御灾害信息，播报灾情。
（6）区水利局加强值班，严密监视水库、河堤、水电站等水利工程的运行情况，做好水库防洪调度工作；发现工程险情要迅速报告和进行应急处理；应急性打井、挖泉，建设蓄水池、输水渠，开展跨流域应急调水；统一调度和管理抗旱水源，重点保障城镇供水、农村人畜饮水安全，留足生活用水，压缩农业灌溉用水；进一步加密对雨情、水情、工情、旱情、墒情和农情的监测，每天至少报送3次最新分析结果。
（7）区防指组织社会力量为受灾区域饮水困难的居民送水，特别是要动员企事业单位、部队、消防和大专院校车辆给人畜饮水极度困难地区送水。城市采取限量供水、定时供水等紧急时期的限水措施，必要时关闭洗车等高水耗行业。
（8）区自然资源局加强对地质灾害防范工作督查检查，协助区防指及时处置突发灾情。
（9）区交通运输局向公路、港口、航道、渡口、码头管理运行单位发出预警信息，并适时实施关闭，对可能发生的山体滑坡、大风刮断树木等阻碍交通障碍物迅速清除，发生公路路段、桥梁坍塌等重大险情要迅速设立警示标志或封锁，并将出险路段部位向社会发布。
（10）区应急管理局继续做好受灾区域的救灾救助工作，同时每日向区防指报送更新灾情信息。
（11）公安局钦北分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市交警三大队、市交警四大队在必要时对抢险路段实行交通管制，协助转移受灾害威胁的群众。
（12）区财政局及时安排必要的抢险救灾资金。
（13）区供电部门做好抢险救灾准备。一旦出现停电事故，全力投入抢险，尽快恢复通电。对发生较大面积因灾停电超过12小时，应将原因及预计可能恢复通电时间等情况及时向社会发布。
（14）区人武部视情况参加抢险救援工作。
区防指其他成员单位按照本单位、本部门的工作职责要求，迅速部署落实防台风、防汛抗旱各项工作。
[bookmark: _Toc30908]4.8 不同灾害的应急响应措施
[bookmark: _Toc31786]4.8.1 江河洪水
（1）当江河水位超过警戒水位时，区防指按照经批准的防洪预案和防汛责任制的要求，组织专业和经培训的群众防汛队伍巡堤查险，严密布防，必要时可按程序协调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民兵参加重要堤段、重点工程的防守或突击抢险。
（2）当江河水位继续上涨，危及群众及防汛重点保护对象时，区防指和承担防汛任务的部门、单位，应根据江河水情和洪水预报，按照规定的权限和防御洪水方案、洪水调度方案，适时调度运用防洪工程，调节水库拦洪错峰，开闸泄洪，启动泵站抢排，清除河道阻水障碍物，临时抢护加高堤防，增加河道泄洪能力。
（3）在紧急情况下，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规定，受严重影响的区防指适时依法宣布进入紧急防汛期，行使相关权力，采取特殊措施，保障抗洪抢险的顺利实施。
[bookmark: _Toc2365]4.8.2 山洪灾害
山洪灾害日常防治和监测预警工作由水利部门负责，应急处理由当地防汛抗旱指挥部负责，自然资源、水利、应急管理、住房城乡建设等各有关部门应按职责分工做好相关工作。
当山洪灾害易发区预报降雨量达到临界雨量，或者雨量观测点降雨量达到一定数量、观测山体发生变形并有滑动趋势时，由当地防汛指挥机构及时发出警报。各镇（街道）应对是否紧急转移群众作出决策，如需转移，应立即通知相关镇或村、组按预案组织人员和财产安全撤离。
转移受威胁地区的群众，应本着就近、迅速、安全、有序的原则进行，先人员后财产，先老幼病残人员后其他人员，先转移危险区人员和警戒区人员，防止出现道路堵塞和意外事件的发生。
当发生山洪灾害时，当地防汛指挥机构应组织水利、自然资源、应急管理等有关部门的专家和技术人员，及时赶赴现场，加强观测，采取应急措施，防止山洪灾害造成更大损失。
发生山洪灾害后，若导致人员伤亡，应立即组织人员或抢险突击队紧急抢救，必要时向上一级人民政府请求救援。
[bookmark: _Toc32481]4.8.3 渍涝灾害
渍涝灾害应急处置工作由当地防汛抗旱指挥部组织实施。区防指机构加强组织协调，督促指导有关部门做好排涝工作。
（1）城市内涝。住房城乡建设、交通运输、消防救援等有关部门按照任务分工，全面排查区内各重点区域和重要场所易涝风险点，突出抓好交通道路、隧道、立交桥、地下空间、下沉式建筑、人防工程、在建工程基坑等易涝积水点（区）的隐患排查，并逐项整治消险。对主要易涝点应按照“一点一案”制定应急处置方案，明确责任人、队伍和抢险物资，落实应急措施。及时通过广播、电视、新媒体等对灾害信息进行滚动预警；情况危急时，停止有关生产和社会活动。
（2）当村庄和农田发生渍涝灾害时，有关部门应及时组织专业人员和设备抢险排涝，尽快恢复生产生活，减少灾害损失。
[bookmark: _Toc24208]4.8.4 干旱灾害
区防指根据受灾情况，按特大、严重、中度、轻度4个干旱等级，制定相应的应急抗旱措施，并负责组织抗旱工作。
（1）特大干旱
①强化抗旱责任制，确保城乡居民生活和重点企业用水安全，维护灾区社会稳定。
②区防指强化抗旱工作的统一指挥和组织协调，加强会商。水利部门强化抗旱水源的科学调度和用水管理，其他有关部门按照本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的统一指挥部署，协调联动，全面做好抗旱工作。
③启动相关抗旱预案，并报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备案。必要时经区政府批准，区防指可依法宣布进入紧急抗旱期，采取各项特殊应急抗旱措施，如应急开源、应急限水、应急调水、应急送水，条件许可时及时开展人工增雨等。
④区水利局和其他有关部门应及时向区防指报告旱情、灾情及抗旱工作；区防指加强会商，密切跟踪旱情灾情发展变化趋势及抗旱工作情况，及时分析旱情灾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适时向社会通报旱灾信息。
⑤及时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支援抗旱救灾工作。
⑥加强旱情灾情及抗旱工作的宣传。
（2）严重干旱
①有关部门加强旱情监测和分析预报工作，及时向区防指报告旱情灾情及其发展变化趋势，及时通报旱情信息和抗旱情况。
②区防指及时组织抗旱会商，研究部署抗旱工作。
③适时启动相关抗旱预案，并报区人民政府和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备案。
④督促区防指各成员单位落实抗旱职责，做好抗旱水源的统一管理和调度，落实应急抗旱资金和抗旱物资。
⑤做好抗旱工作的宣传。
（3）中度干旱
①有关部门应加强旱情监测，密切注视旱情的发展情况，及时向区防指报告旱情信息和抗旱情况。
②区防指应加强组织会商，分析研判旱情发展变化趋势，及时分析预测水量供求变化形势。
③及时上报、通报旱情信息和抗旱情况。
④关注水量供求变化，组织做好抗旱调度。
⑤根据旱情发展趋势，动员部署抗旱工作。
（4）轻度干旱
①有关部门及时做好旱情监测、预报工作。
②及时掌握旱情变化情况，分析了解社会各方面的用水需求。
③协调有关部门做好抗旱水源的管理调度工作。
[bookmark: _Toc30752]4.8.5 台风灾害
（1）台风（含热带低压等）灾害应急处理由区防指负责。
（2）发布台风蓝色、黄色预警阶段。
①区防指应根据台风预警安排值班工作，并部署防御台风的各项准备工作。
②区防指督促各镇（街道）、有关部门组织力量加强巡查，督促对病险水库、涵闸进行抢护或采取必要的紧急处置措施。
③区水利局督促水上作业渔船和江河网箱养鱼人员的避险工作。
（3）发布台风橙色、红色预警阶段。
①区防指根据防御洪水（台风）方案，进一步检查各项防御措施落实情况。对台风可能影响的区域，组织防台风工作，做好宣传发布工作，落实防台风措施和群众安全转移措施，指挥防台风和抢险工作。
②水利工程管理单位应做好工程的工作，并根据降雨量、洪水预报，控制运用水库、水闸，加强江河洪水调度。
③水上作业单位应检查船只进港情况，对停港避风的船只应做好防撞等措施。
④洪水预报将要受淹的区域，做好人员、物资的转移。山洪灾害危险区要提高警惕，落实应急措施。
⑤台风将影响和台风中心可能经过的区域，居住在危房的人员应及时转移，成熟的农作物、渔业产品应组织抢收抢护；高空作业设施做好防护工作；建设工地做好临时设施固结和工程结构防护等工作；电力、通信部门应做好抢修准备，保障供电和通信畅通；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应按职责做好市区树木的保护工作；区卫生健康局做好抢救伤员的应急处置方案。
[bookmark: _Toc21066]4.8.6 堤防决口、水闸垮塌、水库（水电站）垮坝
（1）当出现堤防决口、水闸垮塌、水库（水电站）垮坝征兆时，防汛责任单位应迅速调集人力、物力全力组织抢险，尽可能控制险情，第一时间向预计淹没区域的有关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和其他基层组织发出警报，并及时向区防指和上级主管部门报告。发生主要江河堤防决口、水闸垮塌和大中型水库（水电站）垮坝等事件，应立即报告区防汛办，并按有关规定报市防汛办。
（2）堤防决口、水闸垮塌、水库（水电站）垮坝的应急处理，由区防指负责，区水利局提供技术支撑。
[bookmark: _Toc7467]4.8.7 供水危机
（1）区防指按照事件的性质和现场情况，通知各相关部门及时启动相关应急预案，组织动员受事件威胁的居民以及其他人员转移到安全地带，情况危急时，可强制组织人员避难疏散；及时调度应急备用水源；在第一时间对供水突发事件现场实施不间断的跟踪采样、分析，及时报告监测结果，并对事态危害的发展趋势和影响程度做出分析、预测；组织抢修受损毁的供水、供电和其他市政设施，保障其正常运行和供应安全；对已经发生的事件或者可能引发的其他“次生事件”进行抢险，消除隐患。
（2）当供水危机是由于发生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地震、台风、洪灾、干旱、滑坡、泥石流等）、取水水库大坝（拦河堤坝、取水涵管等）发生垮塌断裂致使水源枯竭、供水系统各类别设施设备发生事件（爆炸、倒塌、失控、毁坏、严重泄漏等）、主要输供水主干管和配水系统管网发生爆管造成局部地区受淹（房屋倒塌、道路塌陷）等事件引起时，由区应急管理局根据相关应急预案，提请启动应急响应，及时组织抢险救援队伍，开展应急处置。
（3）当城市供水危机是由于城市水源遭受污染、破坏引起时，由区综合行政执法局提请启动应急响应，提出水源污染消除和治理的方案并实施，防止水源地环境污染进一步扩大或转移。
（4）当供水危机是由于恐怖活动引起时，由、公安钦北分局提请启动应急响应，维护治安，及时疏散人员、参与抢险救援，依法查处各类违法犯罪活动。市交警三大队、市交警四大队维护交通秩序，视情况对通往事件区的道路实行交通管制和车辆分流，确保救援车辆快速通行。
（5）当供水危机引发公共卫生事件时，由区卫生健康局组织急救队伍，及时抢救伤病员，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和控制传染病的暴发流行，监测饮用水卫生、食品安全风险监测等，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和控制传染病的暴发流行。
[bookmark: _Toc1689]4.9 信息报送和处理
汛情、工情、险情、灾情、旱情等信息按任务分工实行逐级上报，归口处理，同级共享。
防汛抗旱、防台风信息的报送和处理，应快速、准确、详实，重要信息应立即上报，因客观原因一时难以准确掌握的信息，应及时报告基本情况，同时抓紧了解情况，随后补报详情。
属一般性汛情、工情、险情、灾情、旱情，按分管权限，分别报送区防指、应急管理和水利部门，由区防指向上一级防汛指挥部办公室报告；对重大险情、灾情，经区防指负责人审批后，可越级上报，但必须同时抄报上一级防汛指挥部。
凡经区防指或上级防汛指挥机构采用和发布的洪涝灾害、工程抢险等方面的信息，水利、应急管理等有关部门应立即核查，对存在的问题，及时采取措施，切实加以解决。
区防汛办接到特别重大、重大的汛情、险情、灾情报告后应立即报告区人民政府、市防汛办、自治区指挥部，并及时续报。
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按照《水旱灾害统计报表制度》的要求及时上报旱情、灾情，二级、一级应急响应时按照有关规定加密上报。
[bookmark: _Toc10636]4.10 指挥和调度
（1）出现水旱、台风灾害后，事发地的防汛抗旱指挥机构应立即启动应急响应，并根据需要成立现场指挥部。在采取紧急措施的同时，向区防指报告。根据现场情况，及时收集、掌握相关信息，判明事件的性质和危害程度，并及时上报事态的发展变化情况。
（2）事发地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负责人应迅速上岗到位，分析事件的性质，预测事态发展趋势和可能造成的危害程度，并按规定的处置程序，组织指挥有关部门和单位按照职责分工，迅速采取处置措施，控制事态发展。
（3）发生重大水旱、台风灾害后，区防指应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加强指导，必要时成立前线指挥部。
[bookmark: _Toc10922]4.11 抢险救灾
（1）出现水旱灾害或防洪工程发生重大险情后，按照分级负责、属地管理的原则，由区防指根据事件的性质，迅速对事件进行监控、追踪，按照预案立即提出紧急处置措施，统一指挥各部门和单位按照任务分工，各司其职，团结协作，快速反应，高效处置，最大程度减少损失。
（2）在汛期，河道、水库、水电站、闸坝等水工程管理单位必须按照规定对水工程进行巡查，发现险情，必须立即采取抢护措施，第一时间向预计淹没区域的镇（街道）和有关基层组织发出预警，并及时向区防指和上级主管部门报告相关信息。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水工程设施出现险情，应当立即向区防指和水工程管理单位报告。电力、交通、通信、石油、化工、天然气等工程设施因暴雨、洪水、内涝和台风发生险情时，工程管理单位应当立即采取抢护措施，并及时向其行业主管等有关部门报告；行业主管部门应当立即组织抢险，并将险情及抢险行动情况报告区防指。当江河达到警戒水位并继续上涨时，区应急管理局应组织指导受影响区域提前落实抢险队伍、抢险物资，视情况开展巡查值守，做好应急抢险和人员转移准备，前置预置专业救援力量。洪水灾害发生后，区水利局按照区防指部署，派出水利技术专家组，协助区应急管理局开展险情处置，提供技术支持。
（3）主要江河干流堤防决口的堵复，水库（水电站）重大险情的抢护应按照事先制定的抢险预案进行，并由防汛专业抢险队伍或抗洪抢险专业部队等实施。
（4）必要时协调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增援，提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提供帮助。
[bookmark: _Toc4705]4.12 安全防护和医疗救护
（1）各镇（街道）应高度重视应急救援人员的安全，调集和储备必要的防护装备、消毒药品、备用电源和抢救伤员必备的器材等，以备随时应用。
（2）抢险人员进入和撤出现场由区防指视情况作出决定。相关专家应为抢险救援人员提供安全防护方面的专业技术指导。抢险人员进入受威胁的现场前，应采取防护措施以保证自身安全。参加一线抗洪抢险的人员，必须穿救生衣，携带必要的安全防护器具。当现场受到污染时，应按要求为抢险人员配备防护设备，撤离时应进行消毒、去污处理。
（3）预计可能发生水旱、台风灾害时，受影响区域镇（街道）应提前组织受威胁群众防灾避险转移并妥善安置；出现水旱、台风灾害后，事发地防汛抗旱指挥机构应及时组织开展救援、转移和疏散工作。
（4）事发地防汛抗旱指挥机构应按照区人民政府和上级领导机构的指令，及时发布通告，防止人、畜进入危险区域或饮用被污染的水源。
（5）受灾镇（街道）负责妥善安置受灾群众，提供紧急避难场所，保证基本生活。加强管理，防止转移群众擅自返回。
（6）出现水旱、台风灾害后，区人民政府和区防指组织卫生健康部门加强受影响区域的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报告工作，落实各项防控措施，必要时派出卫生应急小分队，设立现场医疗点，开展紧急医学救援、灾后卫生防疫和应急心理干预等工作。
[bookmark: _Toc24381]4.13 社会力量动员与参与
（1）出现水旱、台风灾害后，区防指可根据事件的性质和危害程度，报经区人民政府批准，对重点区域和重点部位实施紧急控制，防止事态及其危害进一步扩大。
（2）必要时可通过区政府广泛调动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灾害事件应急处置，紧急情况下可依法征用、调用交通工具、物资、人员等，全力投入抗洪抢险和抗灾救灾。
[bookmark: _Toc23828]4.14 信息发布
（1）区防指应按照有关规定，落实新闻发言人，做好水旱、台风灾害突发事件新闻发布工作，正确引导社会舆论。
（2）防汛抗旱、台风的信息发布应当及时、准确、客观、全面。对雨情、汛情、旱情、灾情、风情描述应科学严谨，未经论证不得使用“千年一遇”“万年一遇”等词语，在救灾中也不得使用“战时状态”等表述。
[bookmark: _Toc14631][bookmark: _Toc9468]（3）灾情及防汛抗旱工作情况由区防指统一审核和发布。
（4）信息发布形式主要包括授权发布、编发新闻稿、组织报道、接受记者采访、举行新闻发布会等。
[bookmark: _Toc31982]4.15 应急响应调整和终止
（1）当水旱、台风灾害得到有效控制时，区防指可视情宣布终止紧急防汛期或紧急抗旱期。
（2）根据水旱灾害形势发展情况，当水旱灾害减弱或消除时，区防汛办及时提出应急响应级别调整或终止的建议，参照启动程序，报请有关领导同意后，由区防汛办宣布调整或终止相应的应急响应。
（3）根据台风的变化和应急响应的启动条件及程序，区防指应适时提升或降低应急响应等级。当台风已经登陆减弱、中途转向或已经离境，不再对辖区造成较大影响，区防汛办及时提出终止应急响应建议，经区防指领导同意后，由区防指宣布应急响应结束。
（4）依照有关紧急防汛期、抗旱期规定征用调用的物资、设备、交通运输工具等，在汛期、旱期结束后应当及时归还；造成损坏或者无法归还的，按照有关规定给予适当补偿或者作其他处理。取土占地、砍伐林木的，在汛期、旱期结束后依法向有关部门补办手续；镇（街道）对取土后的土地组织复垦，对砍伐的林木组织补种。
（5）紧急处置工作结束后，区防指应协助受灾镇（街道）进一步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指导有关部门修复水毁基础设施，尽可能减少突发事件带来的损失和影响。
[bookmark: _Toc12573][bookmark: _Toc17722][bookmark: _Toc19014]5. 保障措施
[bookmark: _Toc30243]5.1 通信与信息保障
[bookmark: _Toc15501][bookmark: _Toc21552][bookmark: _Toc11674]（1）任何通信运营单位都有依法保障防汛抗旱信息畅通的责任。
（2）各级防汛抗旱指挥部应按照以公用通信网为主的原则，合理利用专用通信网络，防汛抗旱工程管理单位必须配备通信设施，确保信息畅通。
（3）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应按照防汛抗旱实际需要，将有关要求纳入通信保障应急预案。出现突发事件后，根据通信保障应急预案，调度应急通信队伍、装备，为防汛抗旱通信和现场指挥提供通信保障，迅速调集力量抢修损坏的通信设施，努力保证防汛抗旱通信畅通。
（4）在紧急情况下，应充分利用广播、电视和新媒体以及手机短信等手段及时发布防汛抗旱防台风预警预报信息，通知群众快速撤离，确保人民生命安全。公共广播、电视、有关政府网站等媒体以及基础电信企业应按主管部门要求发布防汛抗旱防台风预警预报等信息。
[bookmark: _Toc14912]5.2 应急支援与装备保障
[bookmark: _Toc382]5.2.1 现场救援和工程抢险保障
各镇（街道）、各部门特别是防汛抗旱指挥部成员单位应依据自身的工作职能和分工，并根据辖区防汛抗旱的需要，储备和落实一定的防汛抗旱物资，以保障防汛抗旱需要。在情况紧急时，防汛抗旱指挥机构可以采取“先调用，后结算”的方式向各物资供应部门和单位调用抗旱物资，有关部门和单位应积极配合。有防汛抗旱应急物资任务的单位，要及时掌握新材料、新设备的应用情况，及时调整储备物资品种，提高科技含量。
[bookmark: _Toc4400]5.2.2 应急队伍保障
社会公众是防汛抗旱的主要力量，发生干旱灾害时，各镇（街道）应充分发动社会力量投入防汛抗旱减灾工作。
防汛抗旱服务队是防汛抗旱救灾的攻坚力量，应充分发挥其防汛抗旱设备优势和专业优势，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服务工作。区防指、区水利局等有关部门应加大对防汛抗旱服务组织建设的扶持力度，在巩固提高原有防汛抗旱服务队防汛抗旱能力的同时，因地制宜地引导和扶持新建一批防汛抗旱服务队，以增强专业防汛抗旱队伍的整体力量。
区防指需要市级及以上防汛抗旱机动抢险队和其他区域抢险队伍支持时，由区防指向市防汛办提出调动申请，市防汛办协调调动。
[bookmark: _Toc32391]5.2.3 供电保障
供电部门主要负责抗洪抢险、抢排渍涝、抗旱救灾、生命线工程运行等方面的供电保障和应急救援现场的临时供电。
[bookmark: _Toc15146]5.2.4 交通运输保障
区交通运输局主要负责优先保证防汛抢险人员、防汛抗旱救灾物资运输；负责群众安全转移所需车辆、船舶的调配，以及抢险救援队伍的紧急通行保障；负责大洪水时用于抢险、救灾车辆、船舶的及时调配。
[bookmark: _Toc10620]5.2.5 医学救援保障
区卫生健康局主要负责水旱灾区疾病防治的业务技术指导，组织卫生应急队伍或专家赴受灾区域，开展伤病人员救治，指导受灾区域开展卫生防疫和应急心理干预等工作。
[bookmark: _Toc6980]5.2.6 治安保障
公安钦北分局、市交警三大队、市交警四大队依法做好水旱灾区治安管理、交通秩序维护工作，依法查处扰乱抗灾救灾秩序、危害工程设施安全等违法犯罪行为；组织实施防汛抢险、分洪爆破时的警戒守护、交通管制以及受灾群众集中安置点等重点部位的安全保卫工作。
[bookmark: _Toc21349]5.2.7 物资保障
各镇（街道）、区各部门，特别是区防指成员单位应依据自身的工作职能和分工，并根据区防汛抗旱的需要，储备和落实一定的防汛抗旱、防台风物资，以保障抗灾需要。在情况紧急时，区防指可以采取“先调用，后结算”的方式向各物资供应部门和单位调用防汛抗旱、防台风物资，有关部门和单位应积极配合。防汛抗旱、防台风物资管理部门应及时掌握新材料、新设备的应用情况，及时调整储备物资品种，提高科技含量。
[bookmark: _Toc30599]5.2.8 资金保障
防汛抗旱经费的筹措坚持“群众自筹为主，政府补助为辅”的原则，灾区群众要积极自筹资金开展防汛抗旱自救。各镇（街道）应在本级财政预算中安排防汛抗旱资金，用于本行政区域内抗旱水源工程建设以及遭受严重旱灾、台风地区的应急补助；积极引导和鼓励企业、个人为灾区慷慨捐助，支援灾民渡过难关。凡国家、地方财政下拨的防汛抗旱经费，务必按照有关规定，督促资金尽快落实到位，专款专用。要分轻重缓急，制定严密的经费下拨计划，及时足额分配到受灾地区。受灾地区要及时将防汛抗旱资金使用落实情况上报。
[bookmark: _Toc1725]5.2.9 社会动员保障
必要时区人民政府可广泛调动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紧急情况下可依法征用、调用车辆、物资、人员等，全力投入抗洪抢险。
[bookmark: _Toc694]5.2.10 技术保障
（1）依托钦州市应急管理信息平台，在防汛抗旱减灾系统的基础上，建立水情、旱情、风情监测预警系统，为防汛抗旱工作决策提供科学可靠依据。
（2）区防汛办应建立防汛抗旱技术专家库，专家库成员在自治区专家库及市专家库中聘请。当发生水旱、台风灾害时，由区防指派出专家，前往受灾区域指导防汛抗旱工作。区自然资源局、区水利局等部门是防汛抗旱技术力量比较集中的部门，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持。
[bookmark: _Toc31914]5.3 宣传
（1）区防汛办应当把防汛抗旱、防台风宣传工作纳入议事日程，建立宣传工作机制，指定专人负责，加强与有关宣传机构的协作配合。
（2）区防汛办应及时准确向社会通报防汛抗旱工作情况及台风灾害信息。汛情、旱情、台风形势严峻时期应加大宣传工作力度，建立舆情监测机制，加强舆情引导和正面宣传，及时澄清虚假信息，为防汛抗旱工作营造良好氛围。
（3）区防指各成员单位要加强与新闻媒体的沟通联系，保证宣传工作有力、有序、有效地开展；及时准确发布水旱、台风灾情，有效引导社会舆论；积极宣传抗水旱、防台风成功经验和涌现的先进典型；各灾区应结合实际，宣传抗水旱、台风减灾基础知识，提高群众自救互救能力。
[bookmark: _Toc17697]5.4 培训和演练
[bookmark: _Toc2295]5.4.1 培训
（1）采取分级负责的原则，由区防指统一组织培训有关人员。
（2）培训工作应做到合理规范课程、分类指导、严格考核，保证培训工作质量。
（3）培训工作应结合实际，采取多种组织形式，定期与不定期相结合，每年汛前至少组织一次培训。
[bookmark: _Toc25913]5.4.2 演练
（1）区防指应不定期举行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防汛抗旱应急演练，检验和强化应急准备和响应能力。
（2）区防指应根据本地水旱、台风灾害特点，每2～4年举行一次由多个部门联合进行的专业演练。
（3）专业抢险队伍应根据业务特点和区各类隐患险情，每年进行有针对性的防汛抗旱演练。
[bookmark: _Toc6867]6. 善后工作
发生水旱灾害、台风灾害地区的镇（街道）应组织有关部门做好灾区生活供给、卫生防疫、救灾物资供应、治安管理、学校复课、水毁修复、恢复生产和重建家园等善后工作。
[bookmark: _Toc5585]6.1 救灾
水旱灾区、台风灾区各有关部门应在区人民政府和区防指的统一指挥下，按照各自的职能和分工，深入灾区为灾民提供有效的救援和帮助，最大限度地减轻灾民的损失。
区防汛办、区应急管理局、区水利局负责及时收集水旱地区的灾情、抗灾救灾情况，制订救灾方案和措施。
各镇（街道）负责对因灾造成生活困难的灾民提供必要的基本生活救助，确保灾民有饭吃、有干净水喝。
区自然资源局、区水利局、区住房城乡建设局、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负责做好防汛抗旱、防台风用水的调度工作，为受灾城乡灾民提供生活供水、生活用水保障。用水保障工作坚持以人为本和“先生活，后生产”的原则，切实把保障灾民的生活用水放在第一位。
区财政局负责及时下拨抗旱救灾资金，支持灾民特别是经济特别困难的灾民渡过难关。
区水利局负责派出农业技术力量深入灾区，指导和帮助农村灾民尽快恢复生产，减少损失。
区卫生健康局负责调配医务技术力量，对灾区重大疫情、病情实施紧急处理，对污染源进行消毒处理，防止疫病的传播、蔓延。
[bookmark: _Toc8361]6.2 防汛抗旱物资补充
针对当年防汛抢险及抗旱物资消耗情况，按照分级管理的原则，及时补充到位。
[bookmark: _Toc24346]6.3 水毁工程设施修复
对影响当年防汛抗旱安全和城乡供水安全的水毁工程，应尽快修复。防洪工程应力争在下次洪水到来之前，做到恢复主体功能；抗旱水源工程应尽快恢复功能。
遭到毁坏的交通、电力、通信、市政、气象、水文、农田水利以及防汛专用通信等设施，有关部门应尽快组织修复，恢复功能。
[bookmark: _Toc20362]6.4 灾后重建
（1）各有关部门应尽快组织灾后重建、恢复生产工作，区财政局配合各行业主管部门做好上级资金争取和下拨工作。灾后重建原则上按原标准恢复，提高标准重建的需按相关程序报批。
（2）区人民政府、保险机构应鼓励、动员企事业单位和个人积极参加灾害保险并做好防灾止损工作。保险机构应及时做好灾区投保单位、个人受灾损失的理赔工作。
[bookmark: _Toc24807]6.5 工作评价与灾害评估
区防指应针对防汛抗旱、防台风工作各方面和环节组织有关部门进行定性和定量总结、分析，总结经验，查找问题，改进工作。总结情况应及时报送市防汛抗旱指挥部。
区防指按照有关规定做好水旱、台风灾害调查评估工作。
7. [bookmark: _Toc4855]附则
[bookmark: _Toc24514]7.1 预案的管理与更新
（1）本预案是《钦北区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的组成部分并与其衔接，由区应急管理局牵头起草，组织专家评审并报区人民政府批准后发布实施。
（2）本预案向上衔接《钦州市防汛抗旱应急预案》。
（3）本预案颁布实施后，区应急管理局会同有关部门组织预案宣传、培训和演练，并根据实际情况，适时组织进行评估和修订，实现应急预案的动态优化和科学规范管理。
[bookmark: _Toc20508]7.2 奖励与责任追究
对防汛抗旱救灾工作中涌现出来的先进集体和个人，由区防汛办牵头会同相关部门，视情报上级有关部门进行表彰；对防汛抗旱救灾工作中玩忽职守造成损失的，依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追究责任。
[bookmark: _Toc15307]7.3 预案解释部门
本预案由钦北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负责解释。
[bookmark: _Toc16309]7.4 预案实施时间
本预案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bookmark: _Toc10114]8. 附件
[bookmark: _Toc15101][bookmark: _Toc103][bookmark: _Toc31789]8.1 名词术语定义
[bookmark: _Toc26085]8.1.1 洪水风险图、干旱风险图、台风风暴潮风险图
[bookmark: _Toc3522][bookmark: _Toc20758][bookmark: _Toc16416]洪水风险图：是融合地理、社会经济、洪水特征信息，通过资料调查、洪水计算和成果整理，以地图形式直观反映某一地区发生洪水后可能淹没的范围和水深，用以分析和预评估不同量级洪水可能造成的风险和危害的工具。
[bookmark: _Toc21136]干旱风险图：是融合地理、社会经济、水资源特征信息，通过资料调查、水资源计算和成果整理，以地图形式直观反映某一地区发生干旱后可能影响的范围，用以分析和预评估不同干旱等级造成的风险和危害的工具。
[bookmark: _Toc19627] 台风风暴潮风险图：是融合地理、社会经济、台风风暴潮特征信息，通过资料调查、台风风暴潮计算和成果整理，以地图形式直观反映某一地区发生台风风暴潮后可能影响的范围，用以分析和预评估不同级别台风风暴潮造成的风险和危害的工具。
[bookmark: _Toc19387]8.1.2 防御洪水方案
是对有防汛抗洪任务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根据流域综合规划、防洪工程实际状况和国家规定的防洪标准，制定的防御江河洪水（包括特大洪水）、山洪灾害（指由降雨引发的山洪、泥石流灾害）、台风风暴潮灾害等方案的统称。防御洪水方案经批准后，各级人民政府必须执行。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和承担防汛抗洪任务的部门和单位，必须根据防御洪水方案做好防汛抗洪准备工作。
[bookmark: _Toc29079]8.1.3 抗旱预案
是在现有工程设施条件和抗旱能力下，针对不同等级、程度的干旱，而预先制定的对策和措施，是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实施指挥决策的依据。
[bookmark: _Toc5452]8.1.4 抗旱服务组织
是由水利部门组建的事业性服务实体，以抗旱减灾为宗旨，围绕群众饮水安全、粮食用水安全、经济发展用水安全和生态环境用水安全开展抗旱服务工作。其业务工作受本级水利部门领导和上一级抗旱服务组织的指导。国家支持和鼓励社会力量兴办各种形式的抗旱社会化服务组织。
[bookmark: _Toc12032]8.1.5 生命线工程
根据《破坏性地震应急条例》，生命线工程是指对社会生活、生产有重大影响的交通、通信、供水、排水、供电、供气、输油等工程系统。
[bookmark: _Toc17753]8.1.6 洪水
河、湖在较短时间内发生的流量急剧增加、水位明显上升的水流现象。
[bookmark: _Toc16927]8.1.7 山洪
历时很短而洪峰流量较大的山区骤发性洪水。
[bookmark: _Toc3528]8.1.8 洪水等级
根据《水文情报预报规范》（GB/T 22482-2008）：
小洪水：洪水要素重现期小于5年的洪水。
中洪水：洪水要素重现期为5年～20年的洪水。
大洪水：洪水要素重现期为20年～50年的洪水。
特大洪水：洪水要素重现期大于50年的洪水。
[bookmark: _Toc8332]8.1.9 泥石流
山区沟谷或坡面上的松散土体，受暴雨、冰雪融化等水源激发，形成的含有大量泥沙石块的流体，在重力作用下沿沟谷或坡面流动的过程或现象。
[bookmark: _Toc5110]8.1.10 热带气旋
生成于热带或副热带洋面上，具有组织的对流和确定的气旋性环流的非锋面性涡旋的统称，包括热带低压、热带风暴、强热带风暴、台风、强台风和超强台风。
[bookmark: _Toc14340][bookmark: _Toc20426][bookmark: _Toc20470]8.1.11 热带气旋等级
根据《热带气旋等级》（GB/T 19201-2006）：
热带低压：热带气旋底层中心附近最大平均风速达到10.8m/s～17.1m/s（风力6～7级）。
热带风暴：热带气旋底层中心附近最大平均风速达到17.2m/s～24.4m/s（风力8～9级）。
强热带风暴：热带气旋底层中心附近最大平均风速达到24.5m/s～32.6m/s（风力10～11级）。
台风：热带气旋底层中心附近最大平均风速达到32.7m/s～41.4m/s（风力12～13级）。
强台风：热带气旋底层中心附近最大平均风速达到41.5m/s～50.9m/s（风力14～15级）。
超强台风：热带气旋底层中心附近最大平均风速达到或大于51.0m/s（风力16级或以上）。
[bookmark: _Toc20104]8.1.12 风暴潮
由热带气旋、温带气旋、海上飑线等风暴过境所伴随的强风和气压骤变而引起的局部海面振荡或非周期性异常升高（降低）的现象。
[bookmark: _Toc7762][bookmark: _Toc15396][bookmark: _Toc29197]8.1.13 水库工程规模划分
根据《防洪标准》（GB 50201-2014）：
大（1）型水库：总库容10亿m³以上。
大（2）型水库：总库容1亿m³以上、10亿m³以下。
中型水库：总库容0.1亿m³以上、1亿m³以下。
小（1）型水库：总库容0.01亿m³以上、0.1亿m³以下。
小（2）型水库：总库容0.001亿m³以上、0.01亿m³以下。
[bookmark: _Toc20278][bookmark: _Toc25300][bookmark: _Toc17094]8.1.14 堰塞湖风险等级
堰塞体危险性判别、堰塞湖淹没和溃决损失严重性、堰塞湖风险等级划分参照《堰塞湖风险等级划分与应急处置技术规范》（SL/T 450-2021）。
[bookmark: _Toc2559][bookmark: _Toc29149][bookmark: _Toc26683]8.1.15 干旱等级
区域农业旱情等级、区域牧业旱情等级、区域农牧业旱情等级、区域因旱饮水困难等级、城市旱情等级划分参照《区域旱情等级》（GB/T 32135-2015）。
[bookmark: _Toc1670]8.1.16 紧急防汛期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规定，当江河、湖泊的水情接近保证水位或者安全流量，水库水位接近设计洪水位，或者防洪工程设施发生重大险情时，有关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防汛指挥机构可以宣布进入紧急防汛期。在紧急防汛期，国家防汛指挥机构或者其授权的流域、省、自治区、直辖市防汛指挥机构有权对壅水、阻水严重的桥梁、引道、码头和其他跨河工程设施作出紧急处置。防汛指挥机构根据防汛抗洪的需要，有权在其管辖范围内调用物资、设备、交通运输工具和人力，决定采取取土占地、砍伐林木、清除阻水障碍物和其他必要的紧急措施；必要时，公安、交通运输等有关部门按照防汛指挥机构的决定，依法实施陆地和水面交通管制。
[bookmark: _Toc15601]8.1.17 数量表述
本预案有关数量的表述中，除有特殊说明外，“以上”含本数，“以下”不含本数。
8.2 钦北区防汛抗旱应急处置流程图
[bookmark: _Toc2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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